附件1：
扬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科研工作先进集体申报表
	申报单位
	

	科研团队（基地）
挂靠学院
	

	负责人
	
	职务
	
	电话
	

	先进集体申报条件 
	请在满足条件后面打“✓”

	学院（实体研究院）  
	1.单位党政领导高度重视科研工作，围绕学校发展总体规划，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落实各项科研任务，近五年来年度量化考核总分曾排名文科学院前三。
	

	
	2.科研指标量化考核曾排名所在考核序列第一。
	

	
	3.所在单位在高级别项目、论文、奖项、智库成果等主要科研单项指标方面近五年总体完成率位居所在考核序列第一。
	

	科研团队（基地）
	1.目前各文科学院在建的科研团队（基地）。
	

	
	    2.具有稳定的研究方向、鲜明的研究特色，研究领域符合国家战略需求、符合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趋势，研究成果在国内外产生良好影响。
	

	
	3.近五年来，团队（基地）负责人获得过国家级项目或以扬州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和第一完成人获得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以上。
	

	
	4.近五年来，团队（基地）负责人获得过国家级项目或以扬州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和第一完成人获得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以上。
	

	本单位人文社会科学科研工作突出成绩介绍（不超过800字）

	

	
















	所在单位意见：

负责人（盖章）：           年   月   日

	评审专家组意见：

[bookmark: _GoBack]专家组组长：             年   月   日

	学校学术委员会（人文社科）专业委员会意见：

专委会主任：            年   月   日



